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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114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 

議程及提案資料目錄 

編號 議程內容 參考資料 頁次 

一 上次提案執行報告 提案決議共 6 案 2 

二 提案討論 提案共 3 案 3 

 

案由1.  

修訂「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導

師輪替制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導師輪替

制實施要點」修正草案。 
4-6 

 

案由2. 

訂定「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分

散式資源班導師職務實施要

點」，提請討論。 

「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分散式資

源班導師職務實施要點」草案。 
7-8 

 

案由3. 

修訂「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績

優導師遴選實施要點」，提請討

論。 

「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績優導師

遴選實施要點」修正草案。 
9-10 

三 臨時動議   

四 主席裁示   

五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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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113學年第2次及臨時校務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113學年第2次校務會議會議時間：114年1月13日 

113學年臨時校務會議會議時間：114年2月5日 

編號 案由 提案人 執行情形 

一 
為訂定「臺北市立三民國中常態編班

及導師抽籤實施計畫」，提請討論。 

教務處 

涂詩珮主任 
照案執行。 

二 

修訂「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試場規

則暨補行評量實施要點」，提請討 

論。 

教務處 

涂詩珮主任 
照案執行。 

三 

修正「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校園開

放暨管理要點」之附表「場地開放時

間暨收費及保證金扣罰標準」冷氣收 

費事項，提請討論。 

總務處 

涂淑雯主任 
照案執行。 

四 

修正「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導師輪

替制實施要點」第二點一案，提請討

論。 

學務處 

黃正宗主任 

1、照案執行。 

2、唯因普通班與特教班(分

散式資源班)導師有對象混淆

之情形，於本次會議再次提

出修正。 

五 
訂定「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教師輔

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提請討論。 

學務處 

黃正宗主任、 

教師會 

鄭掬文會長 

照案執行。 

六 
訂定「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校園安

全檢查規定」，提請討論。 

學務處 

黃正宗主任 
照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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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114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提案彙整共 3 案 

編號 案由 提案人 說明 

一 

修訂「臺北市立三民國

民中學導師輪替制實施

要點」，提請討論。 

總務處 

張哲魁主任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3年 8月 29日北市教中 

字第 1133089003號函指示：各校訂定校內教 

師擔任導師規定務依教師法規定，經校務會議 

通過後實施之規定辦理。 

二、本校導師輪替執行小組會議於 114年 5月 5日 

學務處召開，會議中張哲魁主任於臨時動議表

達普通班與特教班(分散式資源班)導師有對象

混淆之問題，提出修正意見，由該會議委員表

決決議通過修正案。 

二 

訂定「臺北市立三民國

民中學分散式資源班導

師職務實施要點」，提

請討論。 

輔導室 

李元復主任 

一、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4 年 2 月 24 日北市教 

特字第 1143039668 號「臺北市國中及高中職 

之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分散式資源班設置導師 

及每月核給導師職務加給一案」函辦理。 

二、本校分散式資源班 2 班編制，自 114 學年度開 

始增設每班 1 位資源班導師，共計 2 名導師。 

三、特教組依前函研擬資源班導師相關職務內容及 

遴選方式，並於114年8月7日特教組組內會議 

、114年8月主管會議先後進行討論，內容詳 

如附件。 

三 

修訂「臺北市立三民國

民中學績優導師遴選實

施要點」，提請討論。 

學務處 

潘筱喬主任 

一、遴選對象新增資源班導師。 

二、遴選程序增列資源班導師行政與教師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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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導師輪替制實施要點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要點名稱  臺北市立三民國

民中學普通班導師輪替制實

施要點 

要點名稱  臺北市立三民

國民中學導師輪替制實施

要點 

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4年2月24日北市教特

字第1143039668號函，

學校應設置資源班導

師；為免與特教班(分

散式資源班 )導師輪 

替方式混淆。 

 

第二條  凡本校專任(含代

理)教師，均有義務擔任普通

班導師 (以下簡稱導師 )職

務，…。 

第二條  凡本校專任(含

代理)教師，均有義務擔

任導師職務，…。 

為免與特教班(分散式

資源班)導師輪替方式

混淆。 

第九條  本要點經導師輪替

執行小組修訂，提送校務會

議審議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第九條  本要點經導師輪

替執行小組修訂，陳校長

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3年8月29日北市教中

字第1133089003號函指

示：各校訂定校內教師

擔任導師規定務依教師

法規定，經校務會議通

過 後 實 施 之 規 定 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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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普通班導師輪替制實施要點 

101.1.13修訂 

107.6.29修訂 

109.5.20修訂 

112.4.17修訂 

114.1.13修訂 

114.8.○修訂 

第一條 依教師法第 32條第 1項第 9款及本校教師聘約第 21條之規定，訂定本要

點。 

第二條 凡本校專任（含代理）教師，均有義務擔任普通班導師(以下簡稱導師)職

務，唯次一學年度之行政職(主任、組長)、系管師、校隊教練、專任輔導

教師及輔導教師等人員因已有職務及相關法規規定，或其他專案經導師輪

替執行小組(以下稱本小組)同意，應予以排除。 

第三條 導師遴選方式公正化、公開化、透明化、制度化。 

第四條 導師任期以一任三年為原則。擔任導師職務，除符合第七條規定者，均須

帶領導師班級直至畢業。 

第五條 導師之聘任原則如下： 

一、 本校導師之遴選由自願者優先擔任；無自願者，以積分低者優先；積分相

同時，以近 10學年度任導師年資少者優先；積分再相同時，以抽籤決定之。 

二、 各屆導師群之非教育會考科目師資比例以不超過三分之一為原則。 

三、 若導師中途出缺，由學務主任徵詢自願者優先擔任；無自願者，由該班任

課之專任教師依第五條第一項規定遞補。 

四、 排定擔任導師之名單送導師輪替制執行小組審議後，提請校長聘任之。 

五、 積分計算方式如下： 

1. 年資以任職本校之年資，採計當年學年度(含)回溯近 6學年起算。 

2. 擔任各種職務積分如下表列，若未滿一學年，滿一學期積分折半。 

 
當學年身分別 積分 

主任 5 

組長 4 

九年級導師(含中途接任) 6 

八年級導師(含中途接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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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級導師 2 

系管師 3 

校隊教練(常態校隊及帶隊老師需寒暑訓、假日出隊) 2 

協助行政 2 

童軍團長 2 

專任教師 1 

借調其他職務(不在校內) 0 

侍親、育嬰、進修 0 

尚未到職 0 

3. 同時具雙重身分者，應擇優採計。(例:擔任生教組長兼任排球隊教練，

應擇優採計組長職務 4分。個別案例提出由導師輪替制執行小組依此條

款進行審議認定)。 

4. 若當學年度有調整積分，由次一學年度起算新積分，並往前回推 6學年

度適用原版積分後加總。 

第六條 新任導師人選之提報，經導師輪替制執行小組研討新任導師草案後，由學

務處簽請校長核定。執行小組成員及任期如下：由學務主任擔任召集人，

其中成員為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訓育組長、九個領域教師代

表各 1人(各領域教師代表由該學年度各領域教學研究會推選擔任之)、教

師會代表 2人、家長代表 2人等共計 17人；任期一年，自該年度 6月 15

日起至隔年 6月 14日止。 

第七條 凡具有下列條件者，得經導師輪替執行小組審議，並經校長同意後，按優

先順序作業，長期或定期免除導師職務：家庭有重大變故或個人因素無法

兼任導師，且經導師輪替執行小組同意者。 

第八條 凡畢業班導師或擔任本校行政工作(協助行政者除外)滿三年，經導師輪替

制執行小組審議通過，得免兼導師一年。 

第九條 本要點經導師輪替執行小組修訂，提送校務會議審議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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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分散式資源班導師職務實施要點 

114年8月 O 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 依據 

(一)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班級與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

法第 3條及教師法第 32條規定。 

(二) 依臺北市教育局 114 年 2月 24日北市教特字第 1143039668號「北市國中

及高中職之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類分散式資源班設置導師及每月核給導師職

務加給」函。 

二、 目的 

協助推展特殊教育工作，提升特殊教育服務品質與保障特殊需求學生教育權

益。 

三、 基本規範 

(一) 特殊教育教師均有擔任分散式資源班(下稱資源班)導師之責任與義務。 

(二) 凡擔任導師者均應落實導師責任制，克盡導師職責。 

四、 任期 

(一) 資源班導師之任期，以一年一任為原則；若有正式教師自願擔任者可不受

此限。 

(二) 接任導師名單以特教領域會議討論決議為依據。 

(三) 不得同時兼任行政職位或特殊需求領域代表。 

五、 遴選原則 

擔任導師者，應以特殊教育正式教師為優先。 

六、 業務職責 

資源班導師除專任教師工作外，另應與特教組長合作，統籌規劃資源班經營並

協助推展下列工作事項： 

(一) 辦理特教組各項年度工作。 

(二) 規劃特殊教育學生課程、教學及教材等相關業務。 

(三) 參與學輔特聯席會議，協助業務推動與協調整合。 

(四) 執行校內特殊考場事務工作。 

(五) 處理特殊教育相關文書工作。 

(六) 協助家長與教師辦理特教鑑定轉介工作，並提供諮詢與評估建議。 

(七) 統籌特教知能研習、宣導、經費使用規劃及教材教具比賽等事務。 

(八)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七、 教師兼任導師工作，有優異成績者，得於每學年度結束時依本校「績優導師

遴選實施要點」報請學校獎勵。 

八、 本實施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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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資源班導師工作 

經114年8月7日特殊教育領域會議討論 

職務 工作項目 說明 

資 

源 

班 

導 

師 

A 

辦公室事務 

1、 辦公室文具庫存整理。 

2、 規劃整理精品小舖櫃。 

3、 測驗庫存清點與申請。 

4、 公共服務時數彙整及上傳。 

試務工作 
1、 協助試題報讀轉檔。 

2、 製作並發放特殊考場通知單(導師、學生)。 

年度例行活動 

*(與導師 B合作) 

1、 規劃新生入學準備班、課後照顧班課程。 

2、 籌備學輔班校外教學活動、畢業感恩餐會活動。 

3、 設計普通班特教知能宣導活動、校慶闖關活動設計。 

個案輔導 

1、 擔任資源班特殊教育學生轉介窗口，進行新轉介疑似學生

鑑定初步專業評估。 

2、 出席校內學輔特聯席會議。 

其他統籌事項 

*(與導師 B合作) 

1、 特教知能研習規劃及講座邀請。 

2、 校園龍虎榜資料統整製作。 

3、 特殊教育班教材教具比賽。 

4、 特教領域經費使用規劃。 

資 

源 

班 

導 

師 

B 

開學前事務 
1、 製作教學日誌本。 

2、 (上學期)印製校園龍虎榜，並發予任課老師。 

試務工作 
1、 協助試題報讀轉檔。 

2、 印製抽離課程平時成 績紙本通知單，轉交任課老師登錄。 

年度例行活動 

*(與導師 A 合作) 

1、 規劃新生入學準備班、課後照顧班課程。 

2、 籌備學輔班校外教學活動、畢業感恩餐會活動。 

3、 設計普通班特教知能宣導活動、校慶闖關活動設計。 

個案輔導 

1、 擔任資源班特殊教育學生轉介窗口，進行新轉介疑似學生

鑑定初步專業評估。 

2、 出席校內學輔特聯席會議。 

其他統籌事項 

*(與導師 A 合作) 

1、 特教知能研習規劃及講座邀請。 

2、 校園龍虎榜資料統整製作。 

3、 特殊教育班教材教具比賽。 

4、 特教領域經費使用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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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績優導師遴選實施要點 

112年8月24日校務會議通過 

114年8月○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壹、依據：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88年11月26日北市教人字第8827560000號函。 

   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6年6月28日北市教人字第09635139900號函。 

貳、目的：為有效推展導師工作，肯定導師班級經營效能，俾利校務發展，特訂定 

本要點。 

參、遴選對象：當學年度編制內之普通班導師及資源班導師班級導師。 

肆、遴選標準： 

一、教學認真並引導學生多元適性學習發展。 

二、致力班級經營及親師生互動。 

三、認真指導班級學生參加校內外舉辦之活動。 

四、學生生活教育(整潔、秩序)之行為養成。 

五、確實隨班督導學生作息(早修、午休、打掃及導師時間)。 

六、督導學生團體學習(班會、週會、朝會)。 

七、教導學生愛惜及妥善保管班級公物。 

八、妥適處理學生行為問題。 

九、協助學生諮商輔導與紀錄詳實。  

十、落實配合學校行政事務之推展。 

 伍、遴選名額： 

    一、九年級導師勞苦功高，如無特殊狀況，應全數推薦為績優導師。 

    二、各年級級導師配合行政推展學校行政工作，如有績效，得推薦為績優導師。 

    三、其餘導師人選如經評比達80分以上(評比方式如第陸點規定)，亦推薦為績優導 

師。 

 陸、遴選程序： 

    一、普通班導師 

1、 行政評比：遴選標準評分表（如附件），由教務、總務、輔導三處室評日常帶

班表現各佔 15％、學務處評班級日常生活表現 10％（生教組）、環境打掃督

導 10％（衛生組）、班週會督導 10％（訓育組）、體育競賽督導 10％（體育

組），合計 85％。 

2、 導師互評：各年級導師以匿名方式互評同年級導師(含自評)，每人評分 1-15

分，加總得分後/該年級總導師人數為本項得分(佔總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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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資源班導師 

1、 行政評比：遴選標準評分表（如附件），由教務、學務、總務、輔導四處室進

行評分，合計 60％。 

2、 教師自評及組內教師互評：除導師自評外，另特教組教師以匿名方式進行互

評，合計 40％。 

    三、主管會議審議：彙整一、二類評比後，提出建議名單送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議 

審議。 

    四、經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審核通過為該學年度績優導師人員。 

 柒、獎勵：績優導師人員敘嘉獎一次，並請校長公開表揚。 

 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